附件2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呼和浩特市财政局：

（商企业名称）（以下简称“公司”）是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及经营良好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法定地址                     。

本人  （姓名）  系公司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姓名） 为公司代理人，全权代表公司办理对(参加本次项目名称)的投标/询价/谈判、签约等具体工作，并签署全部有关的文件、协议及合同。

代理人在本次采购活动中所签订的一切文件和处理的与本次采购有关的一切事项，本法定代表人及公司均予以承认，除非本人或公司书面提前撤销，本授权委托书至委托事项完成之前持续有效。代理人无再转委托权。

本授权委托书自签发之日生效，至本次采购活动结束后自动终止。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投标/询价/谈判供应商（公章）：

附件：

1.公司营业执照的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2.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3.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